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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依据】 为加强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

注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

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生产、

加工、贮存企业（以下统称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

管理适用本规定。 

前款规定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包括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贮存企业。 

第三条【管理主体】 海关总署统一负责进口食品境外

生产企业的注册管理工作。 

第四条【管理对象】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应当获

得海关总署注册。 

 

第二章 注册条件与程序 

第五条【注册条件】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条件： 

（一）经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设立并在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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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监管下； 

（二）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和防护体系，在所

在国家（地区）合法生产和出口，保证向中国境内出口的食

品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三）符合海关总署与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商定

的相关检验检疫要求。 

第六条【体系认可】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

（地区）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满足如下条件之一的，所在国

家（地区）的主管当局可获得海关总署体系认可： 

（一）接受并通过海关总署对所在国家（地区）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的检查； 

（二）与海关总署签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合作协议； 

（三）与海关总署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

议； 

（四）与中国其他政府部门签署包括食品安全合作内容

的其他合作协议、联合声明。 

第七条【清单注册】 所在国家（地区）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获得海关总署认可的，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可

向海关总署提交推荐在华注册的食品生产企业清单，海关总

署对清单内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予以注册并给予在华

注册编号。 

食品生产企业清单内容应包括本规定第十条相关信息。 

第八条【退出认可】 必要时，海关总署可选择认可的

境外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在华注册食品生产企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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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全部或部分企业，通过视频检查、现场检查等形式，进

行抽查验证。如验证发现不符合注册要求，海关总署对相关

企业不予注册，并可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终止对相关境外国家

（地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可。 

第九条【企业申请】 未获得海关总署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可的境外国家（地区）食品生产企业，可自行或者委托

代理向海关总署提出注册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企业注册申请信息； 

（二）申请信息的证明文件，如所在国家（地区）主管

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出具的证明文件等； 

（三）企业承诺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声明； 

（四）列入《需提供官方推荐注册函的食品目录》的，

提供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对企业进行审核检查的报告、

推荐函； 

必要时，海关总署可以要求提供企业食品安全卫生和防

护体系文件等。 

第十条【申请信息】 企业注册申请信息内容应当包括

企业名称、所在国家（地区）、生产场所地址、实际控制人

（公司）、联系人、联系方式、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

批准的注册编号、申请注册食品种类、生产类型、生产能力

等信息。 

第十一条【推荐目录】 海关总署根据对食品的原料来

源、生产加工工艺、食品安全历史数据、消费人群、食用方

式等因素的分析，结合国际惯例确定《需提供官方推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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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的食品目录》并对外发布。 

经风险分析或者有证据表明某类食品的风险发生变化

的，海关总署可以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第十二条【材料要求】 注册申请材料应当用中文或者

英文提交，相关国家（地区）与中国就注册方式和申请材料

另有约定的，按照双方约定执行。 

第十三条【主体责任】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和所在

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合法性负责。 

第十四条【检查验证】 海关总署可自行或者委托有关

机构组织评审组，通过复核申请材料、视频检查、现场检查

等形式及其组合，对申请注册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进行

检查验证。评审组由 2 名以上评审员组成。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和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应

当协助开展上述检查验证工作。 

第十五条【注册决定】 对于申请材料完整、验证符合

要求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予以注册并给予在华注册编

号，通知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

业；对不符合要求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予注册，通知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 

第十六条【注册编号】 已获得注册的企业向中国境内

出口食品时，应当在食品的内、外包装上标注在华注册编号

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 

第十七条【注册有效期】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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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为 5 年。 

海关总署在对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予以注册时，应当

确定注册有效期起止日期。 

第十八条【信息公布】 海关总署统一公布获得注册的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名单。 

 

第三章 注册管理 

第十九条【注册复查】 海关总署可自行或者委托有关

机构，对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是否持续符合注册要求的情

况开展复查。 

第二十条【信息变更】 在注册有效期内，进口食品境

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通过注册申请途径，

向海关总署提交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注册事项变更信息对照表； 

（二）与变更信息有关的证明材料。 

海关总署对符合注册要求的企业信息，予以变更。 

生产场所迁址等对企业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和控制产生

重大影响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第二十一条【延续注册】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需要

延续注册的，通过注册申请途径，向海关总署提出延续注册

申请。 

延续注册申请材料包括： 

（一）延续注册申请信息； 

（二）承诺持续符合注册要求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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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对符合注册要求的企业予以延续注册，注册有

效期延长 5 年。 

第二十二条【注销注册】 已注册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

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注销其注册，通知所在国家

（地区）主管当局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并予以公布： 

（一）未按规定申请延续注册的； 

（二）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

企业主动申请注销的； 

（三）不再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要求的。 

第二十三条【主动暂停】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所在

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应当对已注册企业实施有效监管，督

促已注册企业持续符合注册要求，发现不符合注册要求的，

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暂停相关企业向中国出口食品，直

至整改符合注册要求。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自行发现不符合注册要求时，应

当主动暂停向中国出口食品，立即采取整改措施，直至整改

符合注册要求。 

第二十四条【整改与恢复】 海关总署发现已注册进口

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再符合注册要求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

改，整改期间暂停相关企业食品进口。 

企业整改完成后，应通过注册申请途径向海关总署提交

书面整改报告和符合注册要求的书面声明。 

海关总署应当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符合要求的，

可恢复相关企业食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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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撤销注册】 已注册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撤销其注册并予以公告： 

（一）因企业自身原因致使进口食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的； 

（二）向中国境内出口的食品在进境检验检疫中被发现

食品安全问题，情节严重的； 

（三）企业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存在重大问题，不能保证

其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 

（四）经整改后仍不符合注册要求的； 

（五）提供虚假材料、隐瞒有关情况的； 

（六）拒不配合海关总署开展复查与事故调查的； 

（七）出租、出借、转让、倒卖、冒用注册编号的。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禁令暂停】 国际组织或者向中国境内出

口食品的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发布疫情通报，或者相关食

品在进境检验检疫中发现疫情、公共卫生事件等严重问题的，

海关总署公告暂停该国家（地区）相关食品进口，在此期间

不予受理该国家（地区）相关食品生产企业注册申请。 

第二十七条【主管当局释义】 本规定中所在国家（地

区）主管当局指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负

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监管的官方部门。 

第二十八条【免于注册】 邮寄、快件、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旅客携带的食品，样品、礼品、赠品、展示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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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经营的食品，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及其人员进出境公用、

自用的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免于注册。 

第二十九条【解释权限】 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实施时间】 本规定自 202X 年 X 月 X 日起

施行。2021 年 4 月 12 日海关总署令第 248 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需提供官方推荐注册函的食品目录 

（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产品类别 备注 

1 肉类及其制品 

各类产品风险评

估材料见附表。 

2 肠衣 

3 燕窝与燕窝制品 

4 蛋与蛋制品 

5 包馅面食 

6 大米 

7 谷物制粉工业产品和麦芽 

8 坚果与籽类 

9 干果 

10 乳制品 

11 水产品 



附表 

列入《需提供官方推荐注册函的食品目录》的产品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 

1. 相关产品食品安全风险高，进口不合格情况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2. 相关产品类别曾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社会高度关注； 

3. 遵循国际通行做法。 

各类产品风具体险评估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1 肉类

及其

制品 

肉类及肉制品均以活畜

禽为原料，因物种属性

不同可以分别携带口蹄

疫、猪水疱病、非洲猪

瘟、尼帕病毒性脑炎、

非洲马瘟、牛海绵状脑

病、牛瘟、牛传染性胸

膜肺炎、痒病、小反刍

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等病原，存在不同程度

（1）冷冻肉产品加工工艺较为

简单，仅进行简单的物理加工，

一般包含宰前宰后检验检疫、屠

宰加工、清洗去污、冷却加工等

工艺，虽然在加工工艺过程中有

兽医进行临床检疫，但基本只是

简单的表观检查和抽查检验，且

整个生产过程和冷冻环境并未

能完全去除疫病病原风险，内脏

产品风险较肉类产品风险更高，

肉类产品运输

均有严格的温

度控制要求，冷

冻肉类通常要

求 -15℃ 或

-18℃以下，冰

鲜肉类通常要

求 0-4℃，熟制

肉类和腌制肉

类根据加工程

根据2022年1

月-2023 年 12

月，进口食品

注册企业输

华贸易和不

符合情况，40

个有输华贸

易的国家地

区中 29 个存

在产品不合

肉类消费人群

广泛，其质量安

全影响范围较

大。 

国内对肉类

的消费以加

工 熟 制 为

主，烹饪方

式以炒、炖、

炸、烤为主，

较少生食。

进口腌制肉

制品中部分

可生食，对

（1）冷冻肉

类、冰鲜肉类、

腌制肉类美国

实施国家准入

和企业注册；

欧盟实施产品

和国家准入、

企业注册；澳

大利亚实施产

品和国家准入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上传播动物疫情疫病的

风险。 

（1）冷冻肉，是指在低

于-23℃环境下，将肉中

心温度降低到≤-15℃的

肉。 

（2）冰鲜肉，又叫冷鲜

肉、冷却肉，是指在良

好操作规范和良好卫生

条件下，活畜禽屠宰后

检验检疫合格，经冷却

工艺处理，使肉中心温

度降至 0℃-4℃，并在贮

运过程中始终保持在

0℃-4℃范围内的生鲜

肉。 

（3）熟肉制品，是指以

鲜（冻）畜、禽产品为

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产

品，包括酱卤肉制品类、

熏肉类、烧肉类、烤肉

类、油炸肉类、西式火

总体加工程度风险为高风险。 

（2）冰鲜肉产品加工工艺较为

简单，仅进行简单的物理加工，

一般包含宰前宰后检验检疫、屠

宰加工、清洗去污、冷却加工等

工艺，虽然在加工工艺过程中有

兽医进行临床检疫，但基本只是

简单的表观检查和抽查检验，且

生产过程并未能完全去除疫病

病原风险，内脏产品风险较肉类

产品风险更高，总体加工程度风

险为高风险。 

（3）熟肉制品（袋装）加工工

艺相对复杂，是经处理、分选、

修整、烹调（或不经烹调）、加

热、冷却而制成的具有一定真空

度的肉类袋装食品。熟制肉产品

（罐头）加工工艺相对复杂，是

经处理、分选、修整、烹调（或

不经烹调）、装罐（包括马口铁

罐、玻璃罐或其他包装材料）、

密封、杀菌、冷却而制成的商业

度及包装方式

的不同，对运输

温度要求也不

同，通常都需要

冷藏或冷冻保

存，极少需要常

温保存，因此肉

类运输过程风

险因素相对较

高。 

格禁止入境

情 况 占

72.5%，2236

家有输华贸

易的肉类企

业中 227家存

在产品不合

格禁止入境

情 况 占

10.2%。 

其质量安全

要求较高。 

（ 澳 方

BICON 数据

库公布），对部

分产品实施检

疫准入许可，

需申请进口许

可；日本进口

前与出口国家

签订双边协

议，通关前办

理进口许可。

（2）熟制肉类

美国实施国家

准入和企业注

册；欧盟实施

产品 1 和国家

准入、企业注

册；澳大利亚

实施产品和国

家准入（澳方

BICON 数据

库公布），对部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腿类、肉灌肠类、发酵

肉制品类、熟肉干制品

和其他熟肉制品。 

无菌的肉类罐装食品。上述熟肉

制品一般是在规范的加工厂进

行生产，按照生产规范需要验收

原料、生产过程质量管控、成品

检验等，整个生产过程有加热消

毒杀菌环节，能有效去除肉类携

带病原风险，在原料来源安全可

控和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总体加

工程度风险为低。 

（4）腌制肉产品加工工艺较为

简单，一般进行简单的物理等加

工，通常包含清洗、修整、调味、

滚揉、搅拌和腌制等工艺，腌制

肉产品按照生产规范需要验收

原料、生产过程质量管控、成品

检验等，生产过程虽然未能完全

去除疫病病原风险，但是加工过

程中一般在规范的加工厂内进

行，通过添加食盐、调味料等物

质，部分病原在食盐腌制、干化

条件下能失活，在原料来源安全

可控的前提下，总体加工程度风

分产品实施检

疫准入许可，

需申请进口许

可；日本进口

前与出口国家

签订双边协

议，对热加工

食品企业注

册，通关前办

理进口许可。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险为中。 

2 肠衣 2023 年，全国共计进口

肠衣 10.2 万吨，进口猪

肠衣（盐渍）6.3 万吨，

进口绵羊肠衣（盐渍）

0.16 万吨，进口其他动

物肠衣（主要为冷冻绵

羊肠衣）3.8 万吨。11 国

家或地区的 212 家企业

已获在华注册，来源国

家广泛，企业数量较多。 

目前，我国进口的肠衣为使用食

用盐盐渍工艺（占比 63.1%），

刮制冷冻工艺（占比 36.9%），

在生产过程中，盐渍不充分，刮

制不规范，特定风险物质去除不

完整，均可能存在特定疫病随肠

衣产品输入我国的可能。 

在输运过程中，

部分国家出口

产品运输需经

过第三国，存在

疫病交叉传染

的风险。在存储

过程中，肠衣产

品多为塑料桶

装或纸箱装载，

若仓储管理不

规范，输华肠衣

与其他产品产

品混放，存在疫

病交叉传染的

风险。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在口岸环

节查获不合

格产品 5 批

次，其中 3 批

次为未获准

入的产品入

境，1 批次为

货证不符，1

批次为存在

检疫性风险

的内容物。 

肠衣主要用于

灌制香肠，消费

人群广泛。 

肠衣主要用

于 灌 制 香

肠，直接入

口，安全风

险较大。 

欧盟、美国、

日本、英国等

国家均需我国

对肠衣生产企

业进行官方推

荐注册。 

3 燕窝

与燕

窝制

品 

燕窝与燕窝制品均以金

丝燕及同类型燕子唾液

为原料，其中，毛燕和

食用燕窝存在不同程度

上传播禽流感病毒的潜

在风险。（一）毛燕是指

科学研究表明，燕窝产品天然含

有亚硝酸盐，含量与多种因素相

关，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较大的食

品安全风险，需通过执行标准操

作程序（SOP），使其终产品的

亚硝酸盐含量符合限量要求。同

燕窝产品外包

装及运输容器

经过消毒处理，

确保安全、卫

生，运输过程风

险因素较低。 

2023 年，共检

出不合格未

准入境燕窝

产品 5 批次，

不合格总重

量 125.5 千

在消费群体方

面，食用燕窝呈

现年轻化、大众

化趋势，逐渐从

高端礼品向自

用市场扩张。 

2023 年，干

燕窝、即食

燕窝和鲜炖

燕窝分别占

全部消费总

量的 40%、

受饮食文化影

响，燕窝产品

主要市场为中

国及华人聚集

区。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由金丝燕及同类型燕子

唾液形成，经去除粪便、

土壤以及一般杂质的初

级处理，无霉变，未添

加任何物质的产品。毛

燕是禽类巢穴，在燕洞

或人工燕屋采摘，只经

过简单的分选、洗刷、

修剪、称重、包装等流

程，传播禽流感病毒的

潜在风险，风险等级为

高。（二）食用燕窝是指

在毛燕的基础上，经分

拣、用水浸泡、清洁、

去除羽毛、重新塑型、

加热烘干、分装等工艺

制成的燕窝产品，不包

括冰糖燕窝等燕窝制

品，可有效控制疫情疫

病风险，风险等级为中。

（三）燕窝制品是指以

食用燕窝为原料，或经

时，需通过“中心温度不低于

70℃加热至少 3.5 秒”的杀灭禽

流感病毒的有效加热处理，控制

疫情疫病风险。对加工工艺的有

效性有较高要求。 

克。不合格原

因主要为亚

硝酸盐超标、

铝超标、感官

检查不合格、

标签不合格。

涉及国家 2

个，境外注册

生产企业 5

家。 

40% 和

20%。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清理除杂，添加或不添

加其他原料，经泡发、

炖煮或其他熟制工艺、

杀菌、干燥或不干燥等

工序加工而制成的食用

燕窝投料量不低于 1%

的可直接食用的产品，

传播疫情疫病风险等级

较低。 

4 蛋与

蛋制

品 

蛋与蛋制品均以鲜蛋为

原料，因物种属性不同

可禽流感病毒、新城疫

病毒等病原，存在不同

程度上传播动物疫情疫

病的风险。（1）鲜蛋，

指各种家禽生产的、未

经加工或仅用冷藏法、

液浸法、涂膜法、消毒

法、气调法、干藏法等

贮藏方法处理的带壳

蛋。    （2）蛋制品主

要包括液蛋制品、干蛋

（1）鲜蛋：一般常见于消费的

为对鲜蛋表面清洁消毒（紫外线

或臭氧消毒）未经加工的带壳

蛋，以及为了保证鲜蛋质量，仅

用冷藏法、液浸法、涂膜法、气

调法、干藏法等贮藏方法处理的

带壳蛋。携带病原微生物的风险

极大。（2）蛋制品：蛋制品可能

携带禽流感病毒、新城疫病毒。

根据《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灭

活蛋制品中禽流感病毒、新城疫

病毒所需作用核心温度和作用

时间，若蛋制品加工工艺可灭活

蛋与蛋制品的

相关品类需在

冷冻、冷藏环境

下通过集装箱

储运，受温度因

子影响，引入风

险可能较大，根

据《进口食品境

外生产企业注

册管理风险评

估分类规则研

究报告》分析，

运输存储过程

因蛋与蛋制

品暂无准入，

暂无不合格

情况检出。 

“蛋与蛋制品 ”

产品项下不含

供特定人群食

用的特定食物，

消费人群广泛。 

国内对鲜蛋

类的消费以

加工熟制为

主，烹饪方

式以煮、炒、

炖、炸为主，

较少生食。

部分进口蛋

制品未经过

热加工工艺

处理，对其

质量安全要

求较高。 

对于蛋与蛋制

品，欧盟实施

产品和国家准

入、企业注册；

美国实施国家

准入和企业注

册；澳大利亚

和日本均实施

国家和产品准

入。 



序

号 

产品

分类 

风险评估情况 

原料来源 生产加工工艺 运输存储过程 历史数据 消费人群 食用方式 国际惯例 

制品、冰蛋制品、再制

蛋等。液蛋制品：以鲜

蛋为原料，经去壳、加

工处理后制成的蛋制

品，如全蛋液、蛋黄液、

蛋白液等。干蛋制品：

以鲜蛋为原料，经去壳、

加工处理、脱糖、干燥

等工艺制成的蛋制品，

如全蛋粉、蛋黄粉、蛋

白粉等。冰蛋制品：以

鲜蛋为原料，经去壳、

加工处理、冷冻等工艺

制成的蛋制品，如冰全

蛋、冰蛋黄、冰蛋白等。

再制蛋：以鲜蛋为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

过盐、碱、糟、卤、等

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蛋

制品，如皮蛋、咸蛋、

咸蛋黄、糟蛋、卤蛋等。 

禽流感病毒、新城疫病毒，包括

煮制、高温喷雾干燥等，则加工

程度风险为低风险；若加工工艺

不可保证灭活禽流感病毒、新城

疫病毒，则有可能携带疫病风

险，加工程度风险为高风险。（3）

根据《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

册管理风险评估分类规则研究

报告》分析，蛋与蛋制品的生产

加工工艺风险等级均为高。 

风险等级为高。 

  



  



5 包馅

面食 

包馅面食多以小麦、大

米、杂粮等一种或多种

谷物及其制品为原料，

或同时配以馅料/辅料；

馅料 /辅料可能包含豆

类、薯类、畜禽肉、蛋

类、生乳、水产品、果

蔬、食用菌等一种或多

种动植物源性食品。 

包馅面食主要经调制、加工、成

型、速冻而成。因包馅面食馅料

来源复杂，尤其是含畜禽肉和蛋

等肉源成分的馅料，可能涉及禽

流感、口蹄疫、新城疫病毒等病

原，如原料验收等加工环节管控

不严，可能存在特定疫病随产品

输入我国的可能。 

 

包馅面食大多

需要在冷冻、冷

藏环境下通过

集装箱储运，受

温湿度因子影

响较大，如该环

节控制不当引

入风险可能较

大，直接导致食

品破损、变质、

腐败等问题，亦

有可能产生致

病菌污染风险，

运输储存过程

可能产生污染

风险。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查获 1 批

进口不合格，

原因为添加

剂超标。 

包馅面食项下

产品因馅料成

分来源复杂，也

存在对特定群

体致敏的潜在

风险。 

包馅面食包

括冻结前未

经加热成熟

的即食或非

即 食 生 制

品，或冻结

前经加热成

熟的即食或

非即食熟制

品，因涉及

温度控制，

要防范有可

能携带疫病

的风险。 

部分国家（地

区）对包馅食

品均有检疫准

入要求，如欧

盟对含乳、蛋、

水产品食品以

50%含量分类

监管，高于此

含量则实施检

疫监管，对含

肉成分食品均

需要实施检疫

监管。目前，

我国对畜禽肉

和蛋等动源性

食品实施检疫

准入管理。 

6 大米 大米原料来源于稻谷，

包括经碾制加工、不带

稻壳以及其他杂物的糙

米、精米和碎米等。稻

谷易受有害生物的侵

害，其种植环节也易产

生农残超标、重金属污

染等风险。 

大米加工工艺可能涉及去石、砻

谷、谷糙分离、色选、抛光等多

个环节，根据《国际植物检疫措

施标准 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

品分类》（ISPM 32），上述加工

方式仍然可能受疫情疫病侵染，

同时，大米加工过程基本不会消

减其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含量，

加工过程可能存在污染风险。 

在存储过程中

根据商品包装

形式不同。散装

或编织袋包装

的产品受温湿

度、存储条件等

影响，该环节控

制不当可能造

成产品被有害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查获 8 批

大米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主要为污染

物超标、品质

不合格等。 

 

大米作为我国

日常主食，几乎

覆盖所有消费

者，粮食安全问

题受到高度关

注。 

进口大米主

要熟制后食

用；部分进

口大米或碎

米主要用于

进一步加工

饲料或酿造

等。 

 



生物侵染或发

生霉变，运输储

存过程可能存

在污染风险。海

关曾多次在输

华大米中截获

有害生物，其中

也包括巴西豆

象等检疫性有

害生物。 

 

7 谷物

制粉

工业

产品

和麦

芽 

（1）谷物制粉主要以禾

本科子实为主，如小麦、

大米、玉米、黑麦、荞

麦、燕麦等，涉及产品

类别主要包括大米粉、

小麦粉等。麦芽主要以

大麦、小麦、黑麦、燕

麦等的成熟果实为原

料。（2）小麦等子实是

携带远程传播 TCK（小

麦矮腥黑穗病）、TIM（小

麦印度腥黑穗病菌）等

检疫性有害生物主要载

体，该类有害生物属于

危害大且极难防治的国

际重要检疫性病害，属

谷物制粉工业产品是小麦、大

米、玉米、黑麦等经过碾压、碾

磨、滚压或制片等工艺制成；麦

芽是大麦、小麦、黑麦等经过发

芽、干燥等工艺制成。根据《国

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基于有害

生物风险的商品分类》（ISPM 

32），该方式加工后仍然可能受

疫情疫病侵染，尤其对于以小

麦、黑麦等为原料的产品，如缺

少高温灭活的过程，有携带

TCK（小麦矮腥黑穗病）、TIM

（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等有害

生物的风险。 

产品多以大袋

散装形式、常温

集装箱运输储

运，受温湿度、

存储条件等影

响，该环节控制

不当可能造成

产品被有害生

物侵染或发生

霉变，运输储存

过程可能存在

污染风险。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查获 4 批

不合格，主要

为品质不合

格。 

可能作为食品

加工原料，也存

在对特定群体

致敏的潜在风

险。 

一般需进行

烹饪或加工

后食用，不

易通过食用

方式受到有

害因子二次

侵染，但仍

存在异物、

变质等原因

引发潜在风

险可能。 

 



于我国一类检疫性有有

害生物，被国际上多个

国家列为检疫性病害。 

8 坚果

与籽

类 

坚果与籽类是具有坚硬

外壳的木本类植物的籽

粒或以坚果、籽类或其

籽仁等为主要原料加工

的产品，包括核桃、板

栗、杏核、扁桃核、山

核桃、开心果、香榧、

夏威夷果、松籽等。 

坚果与籽类产品一般采用物理

加工方式，包括切碎、挤压、剥

皮和去壳等其本身性状并未发

生变化，依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

准 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

类》（ISPM 32），则仍有可能受

到有害生物的侵染，同时，加工

过程操作不当也易造成品质不

合格以及加工工艺未消除有害

生物的风险。在国际上也有部分

国家坚果食品发生发生李斯特

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污染事

件，坚果与籽类加工过程可能存

在污染风险。 

在存储过程中

根据商品包装

形式不同。散装

或编织袋包装

的产品受温湿

度、存储条件等

影响，该环节控

制不当可能造

成产品被有害

生物侵染，同

时，产品本身油

脂含量高，易氧

化，产品品质易

受影响，运输储

存过程可能存

在污染风险。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查获 60

批坚果与籽

类不合格，主

要原因为品

质不合格。 

该类产品我国

进口依存度较

高，且消费人群

较广，也存在对

特定群体致敏

的潜在风险。 

可直接食用

或由食品企

业进一步加

工后食用。 

 

9 干果 干果以新鲜水果（如桂

圆、荔枝、葡萄、柿子）

为原料，存在被检疫性

有害生物侵害的风险，

且原料种植环节可能产

生农残超标等安全风

险。 

干果一般经晾晒、干燥等脱水工

艺加工，依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

准 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

类》（ISPM 32），仍有受有害生

物侵染的风险。同时，因产品本

身外观品质及防腐要求，企业在

产品多以大袋

散装形式、常温

集装箱运输储

运，受温湿度、

存储条件等影

响，该环节控制

不当可能造成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查获 39

批进口干果

不合格，原因

主要为添加

剂超标（二氧

干果消费人群

较广，也存在对

特定群体致敏

的潜在风险。 

可直接食用

或由食品企

业进一步加

工后食用。 

 



生产加工中，可能常会使用二氧

化硫等食品添加剂，存在超限量

或超标使用的风险。综上所述，

干果加工过程可能存在污染风

险。 

产品被有害生

物侵染或发生

霉变，运输储存

过程可能存在

污染风险。 

化硫）和品质

不合格。 

10 乳制

品 

生乳以及某些加工工艺

的乳制品可能传播动物

疫病且可能传播人畜共

患类疾病，存在食品安

全、动物卫生安全、公

共卫生安全风险。 

需要遵循 WOAH 建议并且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加工工艺对

灭活病毒是关键环节。 

需要进行温度、

存储条件等控

制，可能存在污

染风险。 

根据 2023 年

至 2024 年，

进口乳制品

注册企业输

华贸易和不

符合情况，50

个有输华贸

易的国家地

区中有 14 个

国家存在产

品不合格禁

止入境情况

占 28%，2177

家有输华贸

易的乳制品

企业中 25 家

存在产品不

合格禁止入

境 情 况 占

1.1%。 

针对人群敏感，

几乎覆盖所有

消费者，特别是

婴幼儿及老年

人群体。 

直接食用或

做食品原料

用于食品加

工。 

美国、欧盟、

澳新、韩国、

俄罗斯、印尼、

马来西亚等绝

大多数国家均

对乳制品生产

企业有注册或

官方推荐的要

求。 

11 水产 水产品包括水母类、软 水产品根据加工方式分为冰鲜、 水产品运输形 2022 年 至 水产品消费人 水产品的食 水产品生产企



品 体类、甲壳类、棘皮类、

头索类、鱼类、两栖类、

爬行类、水生哺乳类动

物等其他水生动物产品

以及藻类等海洋植物产

品及其制品，原料来源

复杂，水产品存在检疫

风险和安全卫生风险。 

冷冻、干制、腌制水产品，罐制

品、鱼糜及鱼糜制品、水产动物

内脏制品、水产调味品、水产动

物油脂、其他水产品等，加工工

艺复杂，不同加工方式均存在一

定检疫风险和安全卫生风险，尤

其是冰鲜、冷冻方式风险更高。 

式包括冷冻、冷

藏及其他方式，

受环境温度、湿

度等保存条件

影响较大，引入

风险可能较大。 

2023 年我国

进口水产品

不合格情况：

91 个有输华

贸易的国家

（地区）中，

53 个国家（地

区）存在进口

水产品不合

格情况，占

58.2%，其中

涉及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

的国家有 40

个，占 44%。

有输华贸易

的 5199 家水

产品企业中

有 620 家存在

不合格情况，

占 11.9%，其

中涉及产品

质量安全问

题的企业 312

家，占 6%。 

群较广，受地

域、年龄等因素

限制较少，几乎

面对所有消费

群众，普通民众

食用被污染水

产品会带来健

康风险。 

用一般需经

加热熟制，

食用方式不

当存在一定

风险，尤其

是即食生制

的冰鲜水产

品的风险较

高。 

业注册是国际

通行做法，目

前中国签订的

相关双边议定

书中，均已明

确需境外官方

需推荐符合中

方要求的企业

在华注册。 



 

 


